
 

 

 

 

 

 

 

 

 

※※※※※※※※※※※※※※※※※※※※※※※※※※※※※ 

※                           ※ 

※                           ※ 

※   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 ※ 

※                           ※ 

※                           ※ 

※※※※※※※※※※※※※※※※※※※※※※※※※※※※※ 

 

 

 

 

試題編號：22000－114102 

審定日期：114 年 04 月 09 日 

  



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參考資料目錄 

（第二部分） 

壹、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1-2 

貳、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術科測試自備工具參考表 .......................... 3 

附表：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機型 ...............................................4-6 

 

 

 

 

 

 

 

 

 

 

 

 

 

 

 

 

 

 

 

 

 

 

  



 

1 

壹、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術科測試應檢人須知 

一、工具之限制： 

自備工具表所列以外之工具請勿攜帶，如有必要，需先徵得監場人員同意後方得使用之。 

二、測試方式及時間： 

術科採筆試非測驗題方式，測試總時間為 2 小時，答案卷格式如次頁樣張（答案卷實際

大小為 A3 紙張）。 

三、測試範圍： 

術科測試試題採問答題方式，總分合計為 100 分，術科測試成績 60 分（含）以上為及格。

測試範圍包括： 

（一）第一類項目：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 

（二）第二類項目：職業安全衛生計畫及管理。 

（三）第三類項目：專業課程。 

四、測試時注意事項： 

（一）應檢人須詳聽監場人員說明，依規定應檢。 

（二）應檢人測試結束後，應將試題及答案卷交予監場人員。 

（三）應檢人應自備工具應檢，且測試期間不得向他人借用工具。 

（四）應檢人不得隨身攜帶行動電話、穿戴式裝置或其他具資訊傳輸、感應、拍攝、記錄

功能之器材及設備，且不得置放於抽屜、桌椅或座位旁；其關機者，亦同，如有違

反規定，術科測試成績總分扣 20 分。 

（五）應檢人不得使用非試題規定之工具（含可擦拭用筆、不符規格之電子計算器、不符

顏色之原子筆或鋼筆等），如有違反規定，術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六）其他未盡事宜，悉依「技術士技能檢定作業及試場規則」等相關規定辦理。 

五、答題規定事項： 

（一）應使用藍（黑）色原子筆或鋼筆作答（禁止使用可擦拭用筆）。 

（二）答案如有塗改時，可使用修正液（帶），卷面應保持整潔。 

（三）答題時，請依試題說明依題號順序於答案卷上作答。 

（四）答案卷上註記不應有之文字、符號或標記者，術科測試成績以零分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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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考區：        試場號碼： 
級別：        職    類： 
姓名：        准考證號碼： 

□缺考 

□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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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技術士技能檢定職業安全管理甲級術科測試自備工具參考表 

（術科測試辦理單位於測試前寄發報檢人） 

 

項次 名 稱 規          格 單位 數量 備 註 

1 原子筆或鋼筆 
1.藍色或黑色。 

2.禁止使用可擦拭用筆。 
支 1 

數量僅供參考，

可視個人需要

酌予增加。 

2 電子計算器 

依考選部核定公告之機型

（詳如附表），術科測試時

仍須以考選部核定公告最

新資料之機型為準。 

台 1 

3 直尺  支 1 

4 修正液（帶）  只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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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機型         第 1頁/共 3頁 

中華民國 108 年 9 月 9 日考選部選秘一字第 1081100529 號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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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機型         第 2頁/共 3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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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機型         第 3頁/共 3頁 

註：1.本表係依考選部核定之國家考試電子計算器機型，術科測試時仍以考選部公告最新資料為準。 

2.LIBERTY LB-5003CA、LIBERTY LB-5016CA、LIBERTY LB-5017CA、LIBERTY LB-5018CA、LIBERTY 

LB-2636、KINYO KPE-588、E-MORE MS-20GT 等 7 款機型有不同規格，其中含有 MU 鍵者，超出國家
考試電子計算器規格標準，不得使用；未含有 MU 鍵或無不得具備功能者，應檢人仍得使用。 

3.CASIO SL-760LC 及 CASIO fx-82SOLAR 等 2 款之電源僅採太陽能電池，太陽能電池若照射到的光線不
足，顯示螢幕內容可能會變得極為模糊，計算功能可能無法正常執行，或者獨立記憶的內容可能會遺失。     

 


